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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用



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經營計畫

圖表 1

註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使用，應檢附下列文件三份：1.申請書及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；屬法人者，應檢
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2.經營計畫書。3.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。4.設施配置圖其比例不得小於五百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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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。5.位置略圖。6.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但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。7.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。

土地使用同意書（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）

茲有 　      等      人，擬在下列區段土地申請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，

業經         等      人完全同意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憑。

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：

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
本號土地

面積(M ２)

同意使用

土地面積(M
２)

備註

官田區

附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(土地所有權狀)      份，

土地所權人同意簽章 住        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

1.    　          簽章

2.          　    簽章

3.              　簽章

4.              　簽章

5.                簽章

附註：1.土地標示應大寫。

      2.地主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。

      3.如土地為同意部份使用者應於地藉圖著色表示，並加蓋所有人印章。

      4.本同意書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

      5.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並親自簽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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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印章

印章

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　日

一、設施名稱。

二、設置目的。

  

三、生產計畫。

四、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。

五、現耕農業用地及經營概況。

   

六、現有農機具名稱及其數量。

  

七、設施建造方式。

 

八、引用水之來源及廢、污水處理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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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。

    

十、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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